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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量傷病患事故處理流程： 

1. 確定事件反應等級，並立即部署。 

2. 設立指揮站：首先到達之單位應於事故現場附近設立指揮站，並確定指

揮權責，各組指揮權依到達現場人員層級而轉移，調查需要支援之設備

及人員，立即提出請求。 

3. 通知救災救護指揮中心事故種類及傷患人數，由指揮中心轉報所有相關

單位及人員。 

4. 救災救護指揮中心依據事件反應等級，執行區域救護人力、車輛派遣。 

5. 立即對病患進行檢傷分類並掛上傷卡。 

6. 傷患依等級迅速送到各急救區。 

7. 醫護人員向救護指揮官報到後救護車向車輛集結區報到，司機於車內等

待任務派遣。 

8. 急救區醫護人員持續對傷患進行救治。 

9. 後送組將傷患依優先等級送醫。 

10.已死亡者送至罹難旅客安置處。 

11.做成詳細的現場報告。 

12.各單位收整裝備。 

13.儘速召集各參與單位檢討。 

 


